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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18 年度“三公”经费公开说明 

 

一、“三公”经费情况说明 

2018 年度我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“三公”

经费支出共 0.07 万元，其中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 0 万元；

公务接待费支出 0.07 万元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0

万元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1. 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 0 万元。本期无因公出国（境）

费 用发生。 

2.公务接待费支出 0.07 万元,比上年决算增加 0.07 万

元，主要原因为本年度社区建设指导办公室有公务接待事项。 

3.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0万元。本期无公务用车

购置及运行费发生。 

4.会议费支出 0.37 万元，比上年增加 0.37 万元，主要

原因是社会事务科组织召开了地名成果书籍专家评审会议。 

5.培训费支出 19.16 万元，比上年减少 6.94 万元，主

要原因是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培训费减少。 

二、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及会议费、培训费 

支出情况表（见附件） 


